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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之成立→生效→消滅 

一、 成立： 

（一） 原則：意思表示互相一致，契約即成立，不以書面為必要（§153）。 

（二） 例外：要式行為，例如：§166 之 1（尚未施行）、§422、遺囑 

二、 生效： 

（一） 原則：契約成立即生效。 

（二） 例外： 

1. 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→無效（§71） 

例如：約定不加入勞工保險．．． 

強制規定：應……… 

禁止規定：不得……… 

2. 違反公序良俗→無效（§72） 

例如：約定要還賭債、桃色交易契約 

3. 通謀虛偽意思表示，§87 

例如：A 欠 B 款項，擔心 B 向法院聲請對 A 屋進行強制執行，

乃以買賣為原因，將 A 屋移轉登記到 B 名下，但事實上

沒有資金往來。 

4. 附「停止條件」，於條件成就時才生效：§99(1) 

例如：3月 1日成立買車契約，約定「有被○○公司錄取」才生效。 

5. 附「始期」，於期限屆至才生效：§102(1) 

例如：3月 1日成立租賃契約，約定 4月 1日才生效。 

6. 法律特別規定為無效： 

(1) 例如：§246 

（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，指自始客觀不能，不是嗣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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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客觀不能，也不是指主觀不能）。 

(2) 又例如：§247之 1：顯失公平 

(3) 又例如：消費者保護法§12 

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，對消費者

顯失公平者，無效。 

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推定

其顯失公平： 

一、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。 

二、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

法意旨顯相矛盾者。 

三、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，因受條款之限制，

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。 

(4) 又例如：勞動基準法§9之 1 

未符合下列規定者，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

競業禁止之約定： 

一、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。 

二、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，能接觸或使用雇

主之營業秘密。 

三、競業禁止之期間、區域、職業活動之範圍

及就業對象，未逾合理範疇    。 

四、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

合理補償。 

前項第四款所定合理補償，不包括勞工於工作

期間所受領之給付。 

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，其約定無效。 

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，最長不得逾二年。逾

二年者，縮短為二年。 

三、 消滅 

（一） 契約目的達成： 

例如：買賣車輛→完成交車、付款。 

（二） 附「解除條件」，而條件成就，§99(2)： 



第 3 頁，共 8 頁 

例如：若公司辦理裁員資遣，則買車契約就失效。 

（三） 附「終期」，而期限屆至： 

例如：租約至 6月 30日止。 

注意例外：§451，默示更新 

（四） 終止： 

1. 原因： 

(1) 意定： 

○1 雙方於成立契約後，合意終止。 

○2 雙方於成立契約時，即約定日後一方可以終止契約。 

例如：約定日後一方可以在 1個月前通知他方而終止租約。 

又例如：約定房客有違約使用時，房東可以提前終止契約。 

(2) 法定： 

例如：§424 

§435 

§511 

§512 

§549(1) 

2. 效力：終止前，有效（毋須返還）。 

終止後，消滅關係（毋須履行）。 

（五） 撤銷： 

1. 原因：原則上係發生於契約成立時（前）之不好事由。 

例如：被詐欺（謊稱擁有專利、名牌包包）（§92） 

被脅迫（被押出去簽本票、切結書，揹負他人之

債務）（§92） 

特殊：保全行為： 

§244： 

§1020之 1： 

2. 效力： 

可以撤銷，也可以不撤銷。 

若撤銷，則溯及失其效力。（§114） 

若不撤銷，則仍維持其效力，一直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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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方式：依各法條之規定，有二種： 

(1) 以意思表示：§92 

(2) 由法院判決：§56(1)、§244 

（六） 解除 

1. 原因：原則上係發生於契約成立後之不好事由（重大違約之事由）。 

例如：買方收貨後卻不付款。 

套裝之法律規定： 

(1) §226： 

(2) §256： 

(3) §260： 

2. 效力： 

可以解除，也可以不解除。 

若解除，則溯及失其效力。 

若不解除，則仍維持其效力，一直有效。 

 

3. 比較： 

無效之法律行為，是「自始、當然、確定」無效，不需要撤

銷或解除，就無效，縱使當事人同意一直有效，也是無效！ 

【注意】：以上之「得終止」、「得撤銷」、「得解除」，雖然已經符合條件了，

但如果沒有行使權利，或沒有在法律規定之期限內行使權利，就

不能主張權利！ 

1. A 向 B 購買車輛，約定應於某日交車，但 B 卻違約不交車，A

乃轉向 C 買車。後來，B 卻又突然出現，要求 A 應付款買車，

否則就應依契約處以違約金，是否有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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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不是一拒絕履行或一逾期給付，契約效力就當然解除，也不是

經催告後，契約效力就當然解除，而是必須經由「催告」及「解

除契約」之意思表示（程序）（特別注意：2 道程序），才能使契

約效力消失（違約不等於解約）。 

3. 最高法院 29 年上字第 782 號判決： 

上訴人縱已負有遲延責任，然被上訴人如未依民法第二百五十

四條之規定，定相當期限，催告上訴人履行，並因上訴人於期

限內不履行，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，仍不能不受契約之拘

束，上訴人提出應為之給付，請求被上訴人履行，自非被上訴

人所得拒絕。 

 

 

【案例討論】： 

學生 A 至 B 單位應徵工作，B 說「因為你是工讀生，沒有經驗又不

能長期工作，跟一般正式員工的貢獻度不一樣，所以時薪應該要比一般

員工還低，就一小時 120 元」，A 也說好，B 並準備書面契約載明「時薪

為 120 元，A 絕無異議」等語，A（及法定代理人）就簽名、上班。 

則嗣後 A 可否反悔，要求以勞動部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來計薪？ 

一、 前提思考 

(一) 有約定，就有效力？雙方就應遵守、不能反悔？ 

(二) 契約約定的內容，如果與法律的規定不一樣，以何者為準？ 

(三) 參考法條 

民法第 71條： 

二、 本案例有無涉及到強制或禁止規定？ 

(一) 勞基法第 1 條： 

(二) 勞基法第 21 條第 1 項： 

三、 但是，工讀生是一般勞工嗎？有受到勞基法的保障嗎？ 

勞基法第 2 條： 

四、 所以本案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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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工讀生的時薪是否可以低於法定基本工資？ 

 

 

 

(二) A（及法定代理人）都同意且簽約了，還可以反悔嗎？ 

 

 

 

【案例討論】：  

學生 A 至 B 單位應徵工作，雙方約定不用加入勞保。嗣後 A 發

生事故，因未加入勞保，故不能申請、獲得理賠。 

則 A（或其家屬）可向 B 請求賠償嗎？ 

一、 前提思考： 

(一) 是不是一定要加入勞保（強制規定）？ 

(二) 若應加入而未加入，則勞工可向資方請求賠償嗎？ 

(三) 參考法條 

1. 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： 

年滿十五歲以上，六十五歲以下之左列勞工，應以其雇主

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，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

被保險人： 

一、受僱於僱用勞工五人以上之公、民營工廠、礦場、鹽

場、農場、牧場、林場、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、公用

事業之員工。 

二、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、行號之員工。 

三、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聞、文化、公益及合作事業

之員工。 

四、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
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立學校之員工。 

五、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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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。 

七、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。 

八、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。 

2. 勞工保險條例第 72條第 1項： 

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，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

手續者，按自僱用之日起，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

工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，處四倍罰鍰。勞工因

此所受之損失，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

標準賠償之。 

二、 所以本案例的答案？ 

 

 

【案例討論】： 

學生 A 至 B 單位應徵工作，約定每次工作 4 小時，工作內容則

有五大項目。但 B 說年輕人工作要有責任感，且怕 A 聊天、滑手

機而耽誤工作，所以這工作是責任制的，做完才可以下班，如果

做了超過 4 小時，也不可請領加班費。A 也說好。 

則嗣後 A 就超時工作的部分，可否請求加班費？ 

 

 

 

一、 前提思考 

(一) 加班費是不是一定要給？可否約定不給？（是強制或禁止規定

嗎？） 

(二) 是否可以因為是責任制，而可約定不給加班費？ 

(三) 本題情形是不是責任制的工作（而可不給加班費）？ 

二、 參考法條 

(一) 勞動基準法第 24條： 

(二) 勞動基準法第 84-1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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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案例有無涉及到強制或禁止規定？ 

四、 所以本案例的答案？ 

 

 

【案例討論】：試用不適用？ 

學生 A 至 B 單位應徵工作，B 言明「試用期間 3 個月，

試用期間不適用勞基法」，A 也說好。一星期後，A 於工作

中受傷，則可否主張職業災害之權益？ 

一、 前提思考 

(一) 試用期間不適用勞基法？ 

(二) 受到職災，有何權益可以主張？ 

(三) 參考法條： 

1. 勞基法第 2條： 

2. 勞基法§59： 

二、 所以本案例的答案？ 

 

 

【案例討論】： 

A 與 B 簽立書面契約，約定 A 拋棄自由，任由 B 擺佈。某日 B 將

A 關在某鄉下工寮，3 日後 A 逃出，乃向 B 請求限制自由之精神損

害賠償，是否有理？ 

 

 

【案例討論】： 

A 與 B 簽立桃色交易契約，且約定 A 若反悔，應賠償 B 違約金 100

萬元。嗣後 A 反悔不從，則 B 向 A 請求違約金 100 萬元，是否有理？ 


